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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药品生产技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9 年 6 月 12 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 ）

与开封大宋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宋制药” ） 分别签订了《复脉定胶囊技术转让协

议》、《清脑降压颗粒技术转让协议》，决定以人民币 1,195 万元、935 万元分别将“复脉定胶

囊” 、“清脑降压颗粒”的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大宋制药；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标准，无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与大宋制药分别签订了《复脉定胶囊技术转让协议》、《清脑降

压颗粒技术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1,195 万元、935 万元分别将“复脉定胶囊” 、“清脑降压颗

粒”的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大宋制药。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标的基本情况

品种名称 批准文号 新药证书号

复脉定胶囊 国药准字 Z20163062 国药证字 Z20030028

清脑降压颗粒 国药准字 Z20153073 (97)卫药证字 Z-050号

2、药品相关情况

1）复脉定胶囊是根据传统古方经验，结合中药药理研究结果，以黄芪、远志、桑椹等中药

组成，具有补气活血、益气养阴、宁心安神的功效，用于气虚血瘀所致的怔忡、心悸、脉结代；

轻、中度房性早搏或室性早搏见上述证候者。 2014年 9月 5日，公司与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

公司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约定重庆药研院将其拥有的复脉定胶囊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

公司，该技术转让费用总额为 930万元。

2）清脑降压颗粒适应于肝阳上亢所致眩晕的治疗，并对相关头痛头晕、血压偏高有疗效。

该药品由黄芩、夏枯草、槐米、丹参等 13味药材经适宜加工、提制而成。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

司与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约定晨牌药业将其拥有的清

脑降压颗粒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公司，该技术转让费用总额为 850万元。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1）复脉定胶囊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内方面，复脉定胶囊为全国独家剂型，暂无相关市场数据。 经查询，不同剂型的复脉定

颗粒已获得生产批文的企业（3 家，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

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其中 2 家为非上市公司，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

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家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也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

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 此外，经公司查询，国外市场尚

无复脉定胶囊的相关生产、销售数据。

2）清脑降压颗粒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内方面，清脑降压颗粒属于全国独家剂型，暂无相关市场数据。 经公司查询，清脑降压

片剂（61 家）与胶囊剂型（2 家）已获得生产批文的企业，大部分生产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

其网站并未披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家也并

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

据。 经查询，国外市场尚无清脑降压颗粒的相关生产、销售数据。

4、药品销售情况

2019年 1-3月 2018年 2017年

复脉定胶囊

销售数量（盒） 102,900 135,660 36,100

销售金额（元） 929,074.16 1,431,103.12 294,085.40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0.39% 0.14% 0.04%

清脑降压颗粒

销售数量（盒） - - 450

销售金额（元） - - 3,589.75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0.0005%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大宋制药现持有开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鼓楼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2007602106259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开封大宋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 开封市金明工业园区民发路 9号

法定代表人 宫彦民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4年 01月 19日

经营期限 2024年 01月 18日

经营范围 硬胶囊剂生产；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股东情况

河南瑞华和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5,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河南瑞华和

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自然人师新伟控股。

2016年 9月，河南瑞华和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大宋制药。目前，大宋制药主要经

营硬胶囊剂生产 --肾宁散胶囊，近三年肾宁散胶囊销售范围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区，平均销量

70,000盒。

2、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2018 年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资产总额 52,413,531.72 80,635,464.67 95,743,879.01

所有者权益 6,125,105.31 46,132,834.12 42,308,080.44

项目 /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 1-5月

营业收入 6,941,610.32 3,380,604.78 1,009,965.53

净利润 51,689.58 -792,272.19 -3,824,753.68

3、除本次药品生产技术转让交易之外，大宋制药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方盛制药，乙方：大宋制药

1、项目产品生产技术（包括但不限于药品研制原始资料、药品处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

准、再注册资料及新药证书等）、知识产权等，但不包括甲方企业自身或该转让药品对外涉及

的其他与本转让协议无关的债权债务。 具体品种详见下表：

品种名称 批准文号 新药证书号

复脉定胶囊 国药准字 Z20163062 国药证字 Z20030028

清脑降压颗粒 国药准字 Z20153073 (97)卫药证字 Z-050号

2、转让金额：复脉定胶囊转让费总额为人民币 1,195 万元;� 清脑降压颗粒转让费总额为

人民币 935万元;

3、项目产品技术转让费分期支付。

4、如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如协商不成，原告有权在其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复脉定胶囊” 、“清脑降压颗粒”近年来销售占比小，绝对金额不大，不会对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本次转让预计将产生一定的转让收益，且将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亦将促使公司更好地实施“集中核心资源打造大产品” 的营销策略，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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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 ）参与投资设立的长

沙星辰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星辰基金” ）近期以新增基金份额及

转让部分出资份额的方式引入了新的合伙人；

● 本次星辰基金合伙人的变更及基金后续运营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

长期将有助于公司发展投资业务，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接到星辰基金函告，经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以新增基金份额及

转让部分出资份额的方式引入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养

老” ）作为星辰基金新的普通合伙人，引入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养老基金” ）、黄伟、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康

慈” ）作为星辰基金新的有限合伙人。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化情况

1、新增基金份额 85万元，由高新养老全部认缴。增发完成后星辰基金规模由 1.25亿元变

更为 1.2585亿元；

2、出资份额转让

普通合伙人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善资本” ）将其在星辰

基金中 0.12%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 15万元，实缴出资 0万元）转让给高新养老；

有限合伙人曾长光将其在星辰基金中 11.92%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 1,500 万元，实缴出

资 0万元）转让给养老基金；

有限合伙人曾长光将其在星辰基金中 3.97%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 500 万元，实缴出资 0

万元）转让给黄伟；

有限合伙人曾长光将其在星辰基金中 7.95%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实缴出资

0万元）转让给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康慈” ）。

3、本次新增基金份额及出资份额转让完成后，星辰基金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为：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份额

上善资本（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10 75 0.87%

高新养老（普通合伙人） 100 0 0.79%

养老基金（有限合伙人） 1,500 0 11.92%

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5,000 1,800 39.73%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3,375 2,025 26.82%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1,000 600 7.95%

湖南康慈（有限合伙人） 1,000 0 7.95%

黄伟（有限合伙人） 500 0 3.97%

合计 12,585 4,500 100%

二、变更的合伙人基本情况

1、高新养老

名称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50号门面二层

法定代表人 李亮德

注册资本 壹亿元整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 05月 11日

经营期限 2035年 05月 10日

业务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健康养老基金；以自有资产进行健康养老产业的投资及股权投资，投资咨

询，自有资产管理。

股东情况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4,000 万元，40%），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 万元，30%），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0 万元，20%），湖南奥新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1,000万元，10%）。

高新养老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情况

2017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为 920.82万元， 净资产 575.78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9.26万元，实现净利润 -141.33万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11.38 万元，净

资产 982.1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5.91万元，实现净利润 306.33万元

2、养老基金

名称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50号门面 2楼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亮德）

成立日期 2015年 08月 07日

合伙期限 2024年 08月 06日

业务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医院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

资基金

合伙人情况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30,000 万元，84.51%），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5,000 万元，14.08%），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 万元，

1.41%）。

养老基金实际最大出资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湖南康慈

名称 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三一大道 349号君泰大厦 2012室

执行事务合伙

人

郑希平

成立日期 2018年 11月 07日

合伙期限 2068年 11月 06日

业务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市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战略

策划

合伙人情况

湖南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795万元，95%），郑希平（305万元，5%）。

湖南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自然人喻忻、杨其璋共同控制。

4、黄伟

姓名 黄伟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 *****

身份证号码 43012119********57

5、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上述合伙人信用良好，除本次的合作事项之外，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联关系。

三、《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人类别、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及认缴出资方式和认缴数额

序

号

合伙人

类别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认缴出资占

出资总额比

例

缴付期限

1

普通合

伙人

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10 0.87%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2

普通合

伙人

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0.79%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100%

3

有限合

伙人

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39.73%

普通合伙人资金到账之

日起 1个月内到账 60%

4

有限合

伙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货币 3,375 26.82%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5

有限合

伙人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

业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1,000 7.95%

合伙企业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到账 60%

6

有限合

伙人

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500 11.92%

合伙企业变更注册之日

起 1个月内到账 60%

7

有限合

伙人

黄伟 货币 500 3.97%

合伙企业变更注册之日

起 1个月内到账 60%

8

有限合

伙人

湖南康慈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 7.95%

合伙企业变更注册之日

起 1个月内到账 60%

合计 货币 12,585 100%

2、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经营期限为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7 年，投资及孵

化期 5年（其中投资期为 3年），退出期 2年。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适当延期。

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2,585万元。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

企业可增加合伙人和增加认缴出资额。

3、全体合伙人委托普通合伙人深圳前海上善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专人代表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出具书面形式的

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同时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合伙企业保存），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

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4、本合伙企业应当向管理人支付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自基金成立之日起算，基金管

理人收取基金管理费的标准为：基金投资期（前 3 年），若在第一年至第三年内，基金每年度

的实际投资金额分别达到基金实缴规模的 30%、30%、20%（上一年度超出部分累计至下一年

度），则投资期内按照基金实缴金额的 2%/ 年收取年度基金管理费，若任一年度未达到上述

投资目标，则当年按照基金实缴金额的 1.5%/ 年收取年度基金管理费；基金投资期满后（第 4

年起），若基金实际投资金额高于基金实缴金额的 80%（含本数），按照基金未退出金额的 2%

/年收取基金管理费，若基金实际投资金额低于基金实缴金额的 80%，则按照基金未退出金额

的 1.5%/ 年收取基金管理费，从基金第 6 年起管理人不收取管理费，且基金存续期满经合伙

人会议决定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的，在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

5、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7 名委员组成，由普通合伙人深圳前

海上善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 4 名，有限合伙人方盛制药推荐 1 名，有限合伙人长沙市

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推荐 1 名，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推荐 1 名，普通合

伙人湖南高新创投健康养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荐一名观察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设秘书 1

名，投资决策委员会秘书不作为投资决策委员，负责会议组织相关事宜。

6、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投出同意票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达到全

体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及以上的为决策通过。

四、特别提示

本次星辰基金合伙人的变更及基金后续运营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期

将有助于公司发展投资业务，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后续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2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证券简称：塞力斯 公告编号：2019-066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975,117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6月 18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系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塞力斯”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流通股。

2、 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7 年 12 月 20 日，塞力斯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22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6,

853,709股。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产品名称

获配股数

（股）

锁定期（月）

1 温伟 - 8,580,008 36

2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

- 298,584 36

3

华润医药（汕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6,435,006 12

4 上海高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能汇实专项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1号

9,395,109 1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 长昕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2,145,002 12

合计 26,853,709 -

3、2018�年 6月 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该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锁定期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塞力斯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

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塞力斯本次限售

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975,11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6月 1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华润医药（汕头）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35,006 3.14% 6,435,006 0

2

上海高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高能汇实专项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1号

9,395,109 4.58% 9,395,109 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财通

基金 -长昕 1号资产管理计划

2,145,002 1.05% 2,145,002 0

合计 17,975,117 8.76% 17,975,117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2,183,492 0 82,183,492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580,008 0 8,580,008

3、其他 18,273,701 -17,975,117 298,58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9,037,201 -17,975,117 91,062,084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A股 96,106,508 17,975,117 114,081,62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6,106,508 17,975,117 114,081,625

股份总额 205,143,709 0 205,143,709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857� � �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19-032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9

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4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36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8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

款 0.04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 6月 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 6月 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9 年 6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五大街 85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徐丽红

咨询电话：0371-67391360

传真电话：0371-6739138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3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000503� � � � �编号：2019-55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结果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省政府采购网站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发布的 《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佛

山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 DRGs分值付费法（点数法）实施服务项目中标、成交公告》，中达安

股份有限公司受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委托， 于 2019�年 6月 12�日就佛山市医疗保

险住院费用 DRGs分值付费法（点数法）实施服务项目采用单一来源进行采购。 国新健康保

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健康” 或者“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公网医疗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公网医疗” ）为本次项目中标供应商，中标、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10,678,000.00元，具体中标（成交）结果内容如下：

一、中标结果概况

1、采购人：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采购项目名称：佛山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 DRGs 分值付费法（点数法）实施服务项

目。

3、采购项目编号：440600-201905-209001-0006。

4、采购方式：单一来源。

5、中标、成交金额（元）：人民币 10,678,000.00元。

6、服务期限：3年。

本次中标详情请见广东省政府采购网站：http://foshan.gdgpo.

com/showNotice/id/40288ba96b46a91e016b4ae3e0503b69.html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服务于各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新健康依托 DRGs 在国际上的应用实践，结合本土

实际，自主研发了 DRGs疾病分组器，创新应用 PPS 点数法，在 DRGs 分组的基础上，以信息

化与数据服务为抓手，通过大数据测算制定出每一个组别的付费标准，并以此标准对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预先支付，实现“总额预付（PPS），年终结算，结余留用、超支自负（或共担）” ，

在全国最先尝试医保基金分配从数量付费向质量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

佛山市实施国新健康 DRGs 点数法以来，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据佛山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数据，2018 年 1 月 1 日起，佛山对全市 104 家有住院业务的医疗

机构试行按病组分值付费改革，共确定 DRG 分组 860 组，覆盖全市 12000 多个病种，入组识

别率达到 100%。

2019 年 5 月 20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国家试点工作

启动视频会议，公布了DRG付费国家 30个试点城市名单。本次公司中标的佛山市 DRGs项

目是继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 DRG付费视频会议后，公司中标的第一个 DRGs 项目。 国新健

康紧扣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标， 遵循国家医疗保障局的试点工作建设标准， 积极利用

DRG付费国家试点城市的政策优势，不断完善按病组分值付费系统，打造可复制样板项目，

积极助推地方医保支付改革措施有效运行。 目前，国新健康 DRGs 业务已覆盖全国 10 余个

统筹区，案例成熟，运行平稳，效果显著。

三、其他说明

1、公司与上述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该项目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2、目前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最

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966� � �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19-048

转债代码：113019� � � � �转债简称：玲珑转债

转股代码：191019� � � �转股简称：玲珑转股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 6月 18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玲珑轮胎” 或“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停止转股。

一、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将以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

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一年度，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公司将于 2019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相关的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 自 2019年 6月 18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详见公司将于 2019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相关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期间，“玲珑转债” 转股代码（191019）将停止交易，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可转债转股代码（191019）将恢复交易，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

有人可在 2019年 6月 17日（含 2019年 6月 17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8242726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9年 6 月 13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 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95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1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4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40.00%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9 年 6 月 14 日（周五）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刊登

于 2019 年 6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3日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朗进科技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２２．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９６９

号文核准

。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２２２．６７

万

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９．６７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２７％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８３．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７３％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Ｔ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

“

朗进科技

”

Ａ

股

８８３．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

司债券申购

。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１９４

，

７４９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２

，

９４２

，

５０９

，

５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１４５

，

８８５

，

０１９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４５８８５０１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６０．７５９８５

倍

，

高于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２．２２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４５

万股

，

占

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４２５０２３０％

，

有效申

购倍数为

３

，

６４６．３０５０６

倍

。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


